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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本书卖点
本书通过梳理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发展轨迹，探讨身份权与人格权冲突的原因与本质，并借助权利冲突理论，为解决夫妻同居权与性自主权、生育权的冲突以及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寻找理论依据
◆ 读者定位
1、大专院校的研究人员
２、法学专业学生
3、法律职业人员_
· 作者简介
_"孙若军：北京人，法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，北京市法学会妇女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。主要研究领域为婚姻法、继承法，著有《继承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》（独著）、《婚姻家庭法学》、《遗产继承》等，并在《法学家》、《政治与法律》、《法学杂志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。 

◆内容简介
"在婚姻关系中，个人人格与家庭身份的对峙导致夫妻间的冲突难以避免，本书以婚姻关系为视角，借助权利冲突理论，从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权利属性两个角度，对身份权与人格权冲突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、系统的研究。通过梳理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发展轨迹，探讨身份权与人格权冲突的原因与本质，并借助权利冲突理论，为解决夫妻同居权与性自主权、生育权的冲突以及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寻找理论依据，提出了解决冲突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：（1）禁止权利滥用原则；（2）在立法层面上，确立权利位阶原则；（3）在司法层面上，实行个案利益衡量与价值选择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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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上架建议
法律 专著
书摘
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笔者开始执教婚姻法时，正值《婚姻法》修订工作启动，一场铺天盖地、席卷全国的“婚姻观”大讨论，不仅让笔者见识了社会各界脱离法律、不求共识的情绪宣泄，而且，积淀多年的思想碰撞更使笔者视野大开。尽管喧嚣而热闹的讨论随着法律草案的顺利通过戛然而止，但传统与现代交锋所释放出的价值理念，直接影响了国人未来的婚姻走向。事实证明，2001年《婚姻法》的修订成为中国婚姻关系的一个拐点，在之后的十多年间，笔者见证了婚姻法学界的同仁们为构建稳定、和谐的婚姻关系所做的坚持与努力，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。较之当年，如今的家庭解体已变得稀松平常，当事人不再为情感纠缠而是转为争夺财产的坦然，社会不再热衷辩论夫妻间“忠”与“不忠”的是与非，而是转向谴责官员的腐败……时代变迁，恍如隔世。

本书写作的初衷，原本是想借助权利冲突理论寻找一条可以化解夫妻冲突的途径，使婚姻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，然而，当笔者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，却十分清晰地看到，百余年来人类为之奋斗的，实质上都是要摆脱人与人之间的依附，都是在为挣脱家庭的束缚而努力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在追求人格自由、平等与独立的同时，也在一步步地瓦解着传统的婚姻制度和家庭伦理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人权思想的普及、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经济的繁荣发展，激发了人们对追求个人幸福与价值的强烈愿望，才进一步加剧了夫妻矛盾，导致了婚姻关系的大量解体。而与此同时，古往今来人类追求的除感情外再无其他目的的理想婚姻，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性，且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。

本书研究的过程，是一个对婚姻法律制度重新审视的过程，虽然理想的家庭关系并非法律所能构建，人的幸福与否也无法以婚姻来衡量，甚至在直面具体的家庭与个人时，是非曲直都难以言说，但是，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调节仍然是必要的。笔者在本书中主要想阐述以下两个观点：第一，婚姻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顺应社会的发展，应当将“以人为本”作为基本理念，始终将尊重人作为其核心价值。维系家庭关系的稳定是婚姻法追求的目标，但不应绝对化，更不能以维护家庭的名义而牺牲个人的权利与尊严。第二，社会发展并未彻底改变婚姻关系的本质，传统的家庭伦理依然为主流的价值观，且对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国家有责任对婚姻关系进行适度的干预和保障。

最后，笔者想强调的是，无论现在还是未来，夫妻间身份权与人格权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，从积极的意义上讲，冲突有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，有助于法律制度的建设，有助于观念的更新，也有助于婚姻关系朝着更加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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